附件2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“四个面向”要求，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，加快知识产权市场化流转，省知识产权中心于2020年启动了四川省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示范基地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基地”）建设工作。目前，已通过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形式支持6家单位开展示范基地建设。拟于2023年底前，在全省建设不超过10家示范基地。拟依托各示范基地，围绕全省重大产业布局发展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新方法新路径，催生一批高价值创造成果，推动一批知识产权项目高效益转化，建成一批面向国际、辐射全国、服务全川的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高地，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、服务工业强省建设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。

二、《办法》拟解决的问题

通过明确示范基地的建设原则、基本条件、建设任务、工作指标和基本义务，以及省知识产权中心对示范基地的支持手段、支持力度、管理范围和指导措施，建立工作协调和对接机制，规范对全省示范基地的管理，更好发挥基地示范引领作用，从而推进我省知识产权“产学研金用服”协同创新，强化知识产权“全领域、全链条、一站式”服务，加快我省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、产业化、商品化、资本化、证券化、法制化“六化”发展。


